[bookmark: _GoBack]2025-171采购需求（公告）
[bookmark: _Toc428807683]南箐园、北箐园一体化养护保洁项目
招标需求及技术规格
一、实施范围
1、实施地点：青浦区南箐园、北箐园（详见任务量明细表）
[bookmark: OLE_LINK25]（1）绿化养护（含绿化养护、园内保洁）：南箐园面积83866平方米，北箐园面积44137.7平方米，共计128003.7平方米；
（2）设施维护：南箐园、北箐园内的建构筑物、道路地坪、标识标牌、其他设施等；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3）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3座（其中：北箐园保洁等级一类的公厕1座，南箐园保洁等级二类的公厕2座）及垃圾集中堆放点的垃圾清运；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3、★本项目采购预算347.45万元人民币，最高限价为277.9149万元人民币，其中绿化养护预算159.9534万元，设施维护预算52万元，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预算65.9615万元，投标供应商投标时应分别对三个分预算进行报价，超出各分预算的投标将不被接受。
二、实施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1、绿化养护（含绿化养护、园内保洁）：按照《园林绿化养护标准》（DG/TJ08-19-2023）、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下发《上海市城市公园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绿容【2019】156号文）等相关标准和意见，由绿化养护企业对南箐园、北箐园两个园区实施绿化养护作业和保洁作业。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2、设施维护：按照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下发《上海市城市公园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绿容【2019】156号文相关意见，由绿化养护企业对南箐园、北箐园两个园区实施设施维护，保证各类设施完好及使用安全。（不包括景观灯光、体育设施）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3、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公厕保洁按照本市《公共厕所保洁质量和作业要求》（DB31/T525-2022），对应公厕等级实施管理保洁。北箐园保洁等级一类公厕1座，开放时间为5:30-20:00（夏秋），6:00-19:00（春冬），南箐园保洁等级二类公厕2座，开放时间为5:30-20:00（夏秋），6:00-19:00（春冬）。公厕落实专人管理，厕内环境整洁、无异味，各类设施完好、无积污、积尘等现象，便民利民措施落实到位。严格落实日产日清及规范作业要求，由环卫养护企业及时对垃圾集中堆放点的垃圾进行清运处置，确保垃圾集中堆放点区域内环境整洁，无垃圾积存现象。
4、自愿接受管理部门日常监督，区域内发生重大应急保障工作必须无条件服从建设单位，保洁质量与作业经费实行考核挂钩，确保作业保洁达到标准要求。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保障方案、应急组织体系。
5、投标单位在作业周期内的质量保证措施及方法，质量保证措施及方法的全面完善及可操作性，质量保证措施需符合实际要求。
6、投标单位需备完善的安全作业保证管理制度、施维护过程的安全保证措施及文明作业管理、环境保护方面的保证措施。
7、投标单位可提供的特色服务及其他优惠承诺。
8、投标供应商的项目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信息反馈渠道及处理机制。
9、投标供应商需具备完善的运行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制度建设、包括高效规范的日常作业和交接班的管理、与各社区配合协调、服务与投诉的处理等。合理安排工作的能力。
10、投标人对项目运行管理重难点需提出针对有效的措施。
11、投标人需具备一定的企业综合实力，如：综合服务能力、合同履约能力、内部管理制度等。
12、投标人需对项目有清晰的服务定位和目标。
13、★投标人需承诺在中标后持服务合同和相关材料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取得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陆域范围）经营性服务许可证书。
14、人员配置要求:凡中标企业应按作业任务量所需合理配置一线作业人员；项目负责人综合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重要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须是投标单位员工（需提供开标日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证明）。。

三、付款与监管方式
一体化养护保洁管理实效与作业经费拨付实行季度考核挂钩，其中：
1、绿化养护、园内保洁及设施维护：“养护作业”考核实得分所得权数分别为绿化管理部门占50%；第三方测评公司占50%，评分加权平均后的综合计算结果。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内的（包括5分），每下降1分，养护费核扣0.5%；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下的，每下降1分，养护费下降1%，以此类推。
养护经费按季度拨付。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核算，考核评分结果和核算情况报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经局党组会会议讨论通过后支付养护经费。原则上当季度养护经费在次季度第一个月月底前支付。
2、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原则上按考核成绩90分以上，支付季度全额费用；按考核得分大于85分小于90分，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1%；按考核得分大于80分小于85分，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2%；按考核得分80分以下的，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3%；考核分低于80以下发生一次，除扣除相应作业经费以外，并约谈企业负责人；二次将发出书面警告通知；三次将直接终止服务协议。作业养护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日常管理保洁管理不力造成环境影响，被新闻媒体曝光的，将扣除季度作业经费20%。季度考核结果根据月度考核得分进行平均计算。

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1]一体化养护保洁作业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2]按照《园林绿化养护标准》（DG/TJ08-19-2023）、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下发《上海市城市公园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绿容【2019】156号文）相关标准和意见，对公园绿地实施管养。
一、绿化养护（含绿化养护、园内保洁）
1、树木养护：生长健壮，无死树，无明显枯枝；抽稀移出，补植适时，控制性修剪规范，景观效果明显；林下有覆盖物，黄土不裸露；松土、除草、施肥效果明显；竖桩维护和防灾措施落实。
2、草坪（草地）养护管理：草坪（草地）平整，生长势良好，无明显空秃；除观赏草坪和草坪养草期外，公园草坪应向公众开放；精细化养护草坪应按照养护规程操作；粗放型养护草坪应无明显杂草。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3、地被植物：品种丰富，配植合理，叶色、叶形协调；生长茂盛，无明显空秃；施肥、修剪、翻种适时；人为损坏、补种不超过1周。
[bookmark: OLE_LINK27]4、植物保护：无大面积病虫害发生；无重大检疫性病虫害发生；对蛀干性害虫控制有力。
5、环境保洁：园路整洁干净，无明显垃圾，无明显积泥痕迹；环境整洁，无卫生死角，无乱晾晒衣物，无乱堆杂物，无卫生工具外露；游客集聚区域无明显生活垃圾。
6、绿地保洁：绿地内垃圾日产日清，做到“开门清”；绿地内无乱堆杂物，无陈旧垃圾。
7、水体保洁：水面清洁，无漂浮物，无异味，无富营养化，无蚊蝇孳生；喷水、叠泉等循环水装置完好无损，定时开放，并向游客公布开放时间。
8、建构筑物设施保洁：亭、廊、榭等建筑干净整洁，无蛛网，无积灰，无污物，无涂鸦，功能完好。
9、标牌、灯柱等设施保洁：各种标牌干净、整洁，字迹清晰，无蛛网，无积灰，无污物，无涂鸦，功能完好；灯柱、灯罩、扬声器、摄像头等设施干净整洁，无蛛网，无积灰，无污物，无涂鸦，无破损，功能完好。
二、设施维护
[bookmark: OLE_LINK18]1、建构筑物：园内建构筑物主体完好，无功能性、安全性损坏；园内建构筑物定期维护，装饰完好，无明显脱落。
[bookmark: OLE_LINK19]2、道路地坪：道路、地坪、台阶等平整，无破损；公园出入口、主园路设置无障碍设施，可正常使用。
[bookmark: OLE_LINK20]3、标识标牌：园内指引牌、导游图、公园简介、游园守则、宣传牌等制作规范、清晰、无破损；公园简介、游园守则应中英文对照；植物铭牌制作规范，分布合理，无损坏。
[bookmark: OLE_LINK23]4、其他设施：园椅、垃圾箱、宣传栏等设施完好无损；护树桩、盖板、井盖、栏杆、消防栓等设施完好无损。
三、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
公厕管理保洁按照本市《公共厕所保洁质量和作业要求》（DB31/T525-2022）对应公厕等级实施管理保洁。
1、公厕外墙周围5米范围内应保持整洁，无“六乱”现象，无各类污迹，公厕标志牌、标识牌等规范设置。
2、墙面、门窗、灯罩干净，无蛛网、无积灰；地面干净，无积水、无污物；台盆、镜面干净、清晰、无积水、无杂物；保洁工具摆放有序；厕所内无乱写乱画；便池洁净，无污垢、无堵塞、无异味、无蚊蝇。
3、按规定时间清运，保证垃圾日产日清；分类收集的垃圾需分类转运，不得混装；清运后需及时保洁、复位收集设施，清理作业场地；垃圾必须运至主管部门认可的处置场所，禁止随意倾倒、抛洒。
附件2考核标准
A绿化养护考核评价细则(考核资金：以投标分项金额为准)
（一）绿地
1、考核内容
[bookmark: _Hlk137300766]共涉及“养护作业”和“养护管理”两方面考核。“养护作业”考核绿地景观、植物生长、有害生物、绿化土壤、基础设施、作业规范、保洁及其它七项内容。“养护管理”考核（公园的日常管理三级巡查及安全管理台账等）、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设施设备、档案资料和各类工作布置落实情况等。
2、考核标准
①养护作业
（1）绿地景观（15分）。主要检查绿地保存率，绿地景观面貌整体情况，调整及时性、计划性，有无违规操作情况，有无侵占绿地和毁绿现象。
（2）植物生长（20分）。主要检查绿地内的乔灌木、绿篱、球类、地被、草坪是否生长健壮，青枝绿叶，无死树、无缺株、无枯黄现象；地被植物是否长势良好，无杂草、无明显残叶枯花，草坪平坦整齐，生长良好。
（3）有害生物（10分）。主要检查绿地内的植物有无明显病虫害、有无大型攀援性杂草等。
（4）绿化土壤（10分）。主要检查绿化土壤是否板结、有无明显石砾等。
（5）基础设施（5分）。主要检查绿地内的园路、栏杆等基础设施是否基本完好，无安全隐患、无缺失等。
（6）作业规范（15分）。主要检查养护单位绿化种植、植物修剪、养护作业等是否规范。
（7）保洁及其它（20分）。主要检查园路及水体保洁，要求无明显纸屑、果壳、杂物等陈旧性垃圾，绿地内基本无积水；水面清洁，无漂浮物，无异味，无富营养化，无蚊蝇孳生。
②养护管理
主要针对公园的日常管理三级巡查及安全管理台账及《青浦城区绿化养护作业台账资料要求》中明确的各类内业资料编制、整理、上报的及时性、完整性、合理性、以及管理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等。不符合要求的，在业务考核总分基础上核扣1—5分。
（二）权数与绩效挂钩
“养护作业”考核实得分所得权数分别为绿化管理部门占50%；第三方测评公司占50%，评分加权平均后的综合计算结果。
参照一级绿地养护考核分90分（含90分）作为养护费发放基准分，二级绿地养护考核分80分（含80分）作为养护费发放基准分，三级绿地养护考核分70分（含70分）作为养护费发放基准分；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内的（包括5分），每下降1分，养护费核扣0.5%；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下的，每下降1分，养护费下降1%，以此类推。
六、养护经费核拨
养护经费按季度拨付。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核算，考核评分结果和核算情况报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经局党组会会议讨论通过后支付养护经费。原则上当季度养护经费在次季度第一个月月底前支付。
七、养护责任规定
1、因养护公司自行巡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制止绿地范围内乱开挖等毁绿现象，未及时上报的，由养护公司自行修复；修复不到位的，由管理部门开具“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并处以2000—20000元处罚；无理由拒绝整改或无原因整改不力的，管理部门有权安排第三方代为进行整改，相应费用由养护责任单位承担，并将限制其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2、养护公司未经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同意并参与公园绿地范围内开挖等事件的，管理部门有权追究养护公司责任，并终止养护合同、限制其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3、加强劳动保护，养护公司应配备职工识别服，作业时着装统一，应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良好的作业条件,养护作业中被发现安全文明措施不到位的，每项、每次处以200-2000元处罚；
4、因养护作业不当，发生安全事故的，由养护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并负责消除影响；若发生亡人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制，管理部门有权单方面终止养护合同，依法追究养护公司的经济、法律责任，并限制其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5、对于养护公司养护范围内发生网格化案件、市民投诉及相关部门要求的，由相关管理部门、科室根据责任关系布置到相关养护公司，养护公司须按要求按时落实到位；对处置不力的，由管理部门开具“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并处以2000—20000元处罚；无理由拒绝整改或无原因整改不力的，管理部门有权安排第三方代为进行整改，相应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并将限制其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6、在灾害性天气或突发事件中，养护公司不按管理部门要求做好相应准备，不及时响应到岗到位，或处置不力，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给予2000—20000元处罚；
7、按养护合同切实加强养护，提升管养水平，确保养护作业符合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相应养护内容若在各类专业考核中考评分为最后1名的标段，给予扣除相应部分的养护费；
全年每季度考核平均分数低于标准分数的，实行“一票否决”，将限制相应养护公司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8、因养护作业不当、不力、不及时，被市民投诉、被媒体曝光，或在相关区级以上检查中被点名存在问题，或被上级领导和部门点名批评的，经核实后，每次（处）给予扣罚养护费2000—20000元；整改不力的，由管理部门委托第三方代为整改，相应费用由养护责任公司承担，并将限制其参与青浦城区绿化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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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厕管理考核评价细则(考核资金：以投标分项金额为准)
一、考核范围
南箐园、北箐园有公厕3座，其中北箐园有保洁等级一类的公厕1座，南箐园保洁等级二类的公厕2座。
二、考核方式
南箐园、北箐园一体养护保洁检查考核由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负责牵头，夏阳街道、第三方测评单位组成联合考核小组，对南箐园、北箐园一体化范围内的设施保洁（公厕）进行联合考核。
原则上每月考核工作在月底前完成，考核结果由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提供，出具书面文件加盖公章，由区绿化所予以支付。
三、分值安排
南箐园、北箐园一体化养护保洁考核采用考核项目百分制，其中：职能部门占比20%、街道占比40%、第三方测评单位占比40%；考核单位按百分制分别进行考核，按照所占分值换算得出考核分数。具体考核内容及分值占比如下：
	序号
	考核内容
	区职能部门
考核占比
	街道
考核占比
	第三方
考核占比

	1
	公厕管理
	20%
	40%
	40%


四、结果应用
1、考核结果分开应用。各考核项目实行单项每月检查考核，季度汇总考核结果，并按照设施保洁考核实得分与该单项考核项目季度养护保洁经费进行挂钩。原则上按考核成绩90分以上，支付季度全额费用；按考核得分大于85分小于90分，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1%；按考核得分大于80分小于85分，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2%；按考核得分80分以下的，每低于1分，扣除该项目季度经费的3%；考核分低于80以下发生一次，除扣除相应作业经费以外，并约谈企业负责人；二次，将企业列入清退名单范围，并发出书面警告通知；三次将直接终止服务协议，取消环卫作业许可。
2、作业养护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日常管理保洁管理不力造成环境影响，被新闻媒体曝光的，将扣除季度作业经费20%。
3、季度考核结果根据月度考核得分进行平均计算。
附件3：任务量明细表
南箐园、北箐园一体化养护保洁明细表
	序号
	工作内容
	数量
	单位

	[bookmark: OLE_LINK31]绿化养护、园内保洁及设施维护

	1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南箐园（绿化养护、园内保洁）
	83866
	㎡

	2
	北箐园（绿化养护、园内保洁）
	44137.7
	㎡

	3
	南箐园、北箐园（设施维护）
	1
	项

	公厕管理及垃圾清运

	1
	北箐园
保洁等级一类公厕
	1
	座

	2
	南箐园
保洁等级二类公厕
	2
	座

	3
	垃圾清运
	1
	项








